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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時實際運作簡介

航空公司

向乘客售賣機票時，已一併收取離境稅

根據《飛機乘客離境稅條例》第6 條規定，須每月向

民航處提交離境稅報表，申報 -

1. 乘坐其航班離境的乘客人數，以及

2. 收取及應付予政府的離境稅款額

定期在乘客離港後把款項存入指定

的銀行帳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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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時實際運作簡介(續)
民航處

查核航空公司提交的所有報表，並會核對 -

a) 航班紀錄的資料，與民航處備存的記錄；

b) 航空公司收取的離境稅款額，與離境乘客數目；

c) 航空公司存入的稅款款額，與報表所示款額。

抽查航班的離境乘客人數，以查核有關數目與報表所載

資料，是否相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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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還離境稅的安排

《飛機乘客離境稅條例》第14（1）條

乘客已就某次離港行程繳稅予經營商，而

後來未有乘搭飛機離開香港，所繳稅款須由

經營商退還。

民航處一直提醒航空公司，如遇到有關個

案，須把離境稅全數退還給該等乘客，以及

退還稅款時不可收取任何手續費。

5



1

民航處的跟進工作

已分別去信香港航空公司代表協會及個別不屬該協會的

航空公司，提醒他們有關法例規定

已聯絡有關航空公司，要求提供退還離境稅安排

與香港航空公司代表協會會面，雙方同意成立工作小組

進一步跟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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繼續優化退還離境稅機制

繼續透過查核航空公司每月提交報表內所載有關離港乘

客及航班的資料，監察收取離境稅的情況

要求航空公司定期提供已繳付離境稅但後來未有乘搭飛

機離開香港的乘客資料

聯繫航空業界(包括與香港航空公司代表協會成立的工作

小組)，就航空公司為退還稅款而聯絡有關乘客時的做法

，制訂清晰指引，以及就未有申領的退還款項，訂定相

關的處理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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繼續優化退還離境稅機制 (續)
加強宣傳，包括透過民航處的網頁等

8



1

繼續優化退還離境稅機制 (續)
向乘客加強宣傳，並探討在消費者購買機票

時就退稅安排作進一步宣傳的可能性

繼續密切留意投訴數字，以便考慮是否有需

要進一步加強有關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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